
附件 4   北斗鎮公有零售市場攤(鋪)位使用申請表 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登記攤鋪位 

編 號 
 登記序號  

個
人
資
料 

姓 名  出生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浮貼 2吋大頭照  

（照片背後請寫上

姓名及身分證字號） 

身 份 證 

字 號 
 

電 話 (   ) 行動電話  

戶籍地址  

聯絡地址  

備 註  

其
他
資
料 

申請登記

業 種 

註:請圈選業種號碼(可複選) 

1.蔬菜類、2.青果類、3.獸肉類、4.禽肉類、5.漁產類、6.飲食類、7.百貨類、

8.雜貨類、9.糧食類、10.花卉類、11.調理加工食品類、12.其他 

攤 鋪 位 

招牌名稱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

(以下欄位由公所審查人勾選) 

戶
籍
審
查 

戶 籍 認 定   □彰化縣                □非彰化縣 

同一戶籍內一戶一

攤(鋪)位原則 
□符合                  □不符合 

審
核
結
果 

□符合資格                    □不符合資格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查人簽章： 

以下浮貼證件影本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

  

 


